
-1-

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

建标[2003]206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财政厅，直辖市建委、财政局，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了适应工程计价改革工作的需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参照国际惯例，在总结建

设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调整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若干规定》（建标[1993]894

号）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以下简称《费用项目组成》），

现印发给你们。为了便于各地区、各部门做好《费用项目组成》发布后的贯彻实施工作，现将《费

用项目组成》主要调整内容和贯彻实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费用项目组成》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建筑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

（二）为适应建筑安装工程招标投标竞争定价的需要，将原其他直接费和临时设施费以及原

直接费中属工程非实体消耗费用合并为措施费。措施费可根据专业和地区的情况自行补充。

（三）将原其他直接费项下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安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检

验试验费列入材料费。

（四） 将原现场管理费、企业管理费、财务费和其他费用合并为间接费。根据国家建立社

会保障体系的有关要求，在规费中列出社会保障相关费用。

（五）原计划利润改为利润。

二、为了指导各部门、各地区依据《费用项目组成》开展费用标准测算等工作，我们统一了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参考计算方法》和《建筑安装工程计价程序》（详见附件一、附件二）。

三、《费用项目组成》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建设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调

整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若干规定》（建标[1993]894 号）同时废止。

《费用项目组成》在施行中的有关问题和意见，请及时反馈给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和财政部经

济建设司。

附件一：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参考计算方法

附件二：建筑安装工程计价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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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

建筑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见附表）。

一、直 接 费

由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

（一）直接工程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各项费用，包括人工费、材料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

1. 工费：是指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开支的各项费用，内容包括：

（1）基本工资：是指发放给生产工人的基本工资。

（2）工资性补贴：是指按规定标准发放的物价补贴，煤、燃气补贴，交通补贴，住房补贴，

流动施工津贴等。

（3）生产工人辅助工资：是指生产工人年有效施工天数以外非作业天数的工资，包括职工

学习、培训期间的工资，调动工作、探亲、休假期间的工资，因气候影响的停工工资，女工哺乳

时间的工资，病假在六个月以内的工资及产、婚、丧假期的工资。

（4）职工福利费：是指按规定标准计提的职工福利费。

（5）生产工人劳动保护费：是指按规定标准发放的劳动保护用品的购置费及修理费，徒工

服装补贴，防暑降温费，在有碍身体健康环境中施工的保健费用等。

2. 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零件、半成品

的费用。内容包括：

（1）材料原价（或供应价格）。

（2）材料运杂费：是指材料自来源地运至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地点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3）运输损耗费：是指材料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

（4）采购及保管费：是指为组织采购、供应和保管材料过程中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包括: 采购费、仓储费、工地保管费、仓储损耗。

（5）检验试验费：是指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安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

包括自设试验室进行试验所耗用的材料和化学药品等费用。不包括新结构、新材料的试验费和建

设单位对具有出厂合格证明的材料进行检验，对构件做破坏性试验及其他特殊要求检验试验的费

用。

3．施工机械使用费：是指施工机械作业所发生的机械使用费以及机械安拆费和场外运费。

施工机械台班单价应由下列七项费用组成：

（1）折旧费：指施工机械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陆续收回其原值及购置资金的时间价值。

（2）大修理费：指施工机械按规定的大修理间隔台班进行必要的大修理，以恢复其正常功

能所需的费用。

（3）经常修理费：指施工机械除大修理以外的各级保养和临时故障排除所需的费用。包括

为保障机械正常运转所需替换设备与随机配备工具附具的摊销和维护费用，机械运转中日常保养

所需润滑与擦拭的材料费用及机械停滞期间的维护和保养费用等。

（4）安拆费及场外运费：安拆费指施工机械在现场进行安装与拆卸所需的人工、材料、机

械和试运转费用以及机械辅助设施的折旧、搭设、拆除等费用；场外运费指施工机械整体或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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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停放地点运至施工现场或由一施工地点运至另一施工地点的运输、装卸、辅助材料及架线等费

用。

（5）人工费：指机上司机（司炉）和其他操作人员的工作日人工费及上述人员在施工机械

规定的年工作台班以外的人工费。

（6）燃料动力费：指施工机械在运转作业中所消耗的固体燃料（煤、木柴）、液体燃料（汽

油、柴油）及水、电等。

（7）养路费及车船使用税：指施工机械按照国家规定和有关部门规定应缴纳的养路费、车

船使用税、保险费及年检费等。

（二）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非工程实体项

目的费用。

包括内容：

1. 环境保护费：是指施工现场为达到环保部门要求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2. 文明施工费：是指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3. 安全施工费：是指施工现场安全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4. 临时设施费：是指施工企业为进行建筑工程施工所必须搭设的生活和生产用的临时建筑

物、构筑物和其他临时设施费用等。

临时设施包括：临时宿舍、文化福利及公用事业房屋与构筑物，仓库、办公室、加工厂以及

规定范围内道路、水、电、管线等临时设施和小型临时设施。

临时设施费用包括：临时设施的搭设、维修、拆除费或摊销费。

5. 夜间施工费：是指因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费、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备

摊销及照明用电等费用。

6. 二次搬运费：是指因施工场地狭小等特殊情况而发生的二次搬运费用。

7.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是指机械整体或分体自停放场地运至施工现场或由一个

施工地点运至另一个施工地点，所发生的机械进出场运输及转移费用及机械在施工现场进行安

装、拆卸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试运转费和安装所需的辅助设施的费用。

8. 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费：是指混凝土施工过程中需要的各种钢模板、木模板、

支架等的支、拆、运输费用及模板、支架的摊销（或租赁）费用。

9. 脚手架费：是指施工需要的各种脚手架搭、拆、运输费用及脚手架的摊销（或租赁）费

用。

10.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是指竣工验收前，对已完工程及设备进行保护所需费用。

11. 施工排水、降水费：是指为确保工程在正常条件下施工，采取各种排水、降水措施所发

生的各种费用。

二、间接费

由规费、企业管理费组成。

（一）规费：是指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简称规费）。包括：

1. 工程排污费：是指施工现场按规定缴纳的工程排污费。

2. 工程定额测定费：是指按规定支付工程造价（定额）管理部门的定额测定费。

3. 社会保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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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老保险费：是指企业按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2）失业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费。

（3）医疗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4. 住房公积金：是指企业按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5.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是指按照建筑法规定，企业为从事危险作业的建筑安装施工人

员支付的意外伤害保险费。

(二)企业管理费：是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需费用。

内容包括：

1. 管理人员工资:是指管理人员的基本工资、工资性补贴、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等。

2. 办公费：是指企业管理办公用的文具、纸张、帐表、印刷、邮电、书报、会议、水电、

烧水和集体取暖 （包括现场临时宿舍取暖）用煤等费用。

3. 差旅交通费：是指职工因公出差、调动工作的差旅费、住勤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和误餐

补助费，职工探亲路费，劳动力招募费，职工离退休、退职一次性路费，工伤人员就医路费，工

地转移费以及管理部门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油料、燃料、养路费及牌照费。

4. 固定资产使用费：是指管理和试验部门及附属生产单位使用的属于固定资产的房屋、设

备仪器等的折旧、大修、维修或租赁费。

5. 工具用具使用费：是指管理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生产工具、器具、家具、交通工具

和检验、试验、测绘、消防用具等的购置、维修和摊销费。

6. 劳动保险费：是指由企业支付离退休职工的易地安家补助费、职工退职金、六个月以上

的病假人员工资、职工死亡丧葬补助费、抚恤费、按规定支付给离休干部的各项经费。

7. 工会经费：是指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计提的工会经费。

8. 职工教育经费：是指企业为职工学习先进技术和提高文化水平，按职工工资总额计提的

费用。

9. 财产保险费：是指施工管理用财产、车辆保险。

10. 财务费：是指企业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各种费用。

11. 税金：是指企业按规定缴纳的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

12. 其他：包括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业务招待费、绿化费、广告费、公证费、法律顾

问费、审计费、咨询费等。

三、利润

是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

四、税金

是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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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表

直接费

直接工程费

人工费

材料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

措施费

环境保护

文明施工

安全施工

临时设施

夜间施工

二次搬运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

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

脚手架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

施工排水、降水

间接费

规 费

工程排污费

工程定额测定费

社会保障费

(1) 老保险费

(2) 医失业保险费

(3) 医疗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

企业管理费

管理人员工资

办公费

差旅交通费

固定资产使用费

工具用具使用费

劳动保险费

工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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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教育经费

财产保险费

财务费

税金

其他

利 润

税 金

附件一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参考计算方法

各组成部分参考计算公式如下：

一、直接费

（一）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1.人工费

人工费=∑（工日消耗量×日工资单价）

日工资单价（G）=∑
5

1G

（1）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G1）=年产工人平均月工资/平均每月法定工作日

（2）工资性补贴

工资性补贴（G2）=［∑年发放标准/（全年日历日-法定假日）］+（∑月发放标准/年平均

每月法定工作日）+每工作日发放标准

（3）生产工人辅助工资

生产工人辅助工资（G3）=[全年无效工作日×（G1+G2）]/（全年日历日-法定假日）

（4）职工福利费

职工福利费（G4）=（G1+G2+G3）×福利费计提比例（％）

（5）生产工人劳动保护费

生产工人劳动保护费（G5）=生产工人年平均支出劳动保护费/（全年日历日-法定假日）

2.材料费

材料费=∑（材料消耗量×材料欺）+检验试验费

（1）材料基价

材料基价=[（供应价格+运杂费）×（1+运输损耗率（％））]×（1+采购保管费率（％））

（2）检验试验费

检验试验费=∑（单位材料量检验试验费×材料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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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机械使用费

工机械使用费=∑（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机械台班单价）

机械台班单价

台班单价=台班折旧费+台班大修费+台班经常修理费+台班安拆费及场外运费+台班人工费+

台班燃料动力费+台班差养路费及车船使用税

（二）措施费

本规则中只列通用措施费项目的计算方法，各专业工程的专用措施费项目的计算方法由各地

区或国务院有关专业主管部门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自行制定。

1．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费=直接工程费×环境保护费费率（%）

环境保护费费率（％）=本项费用年度平均支出/（全年建安产值×直接工程费占总造价比例

（％））

2．文明施工

文明施工费=直接工程费×文明施工费费率（%）

文明施工费费率（％）=本项费用年度平均支出/（全年建安产值×直接工程费占总造价比例

（％））

3．安全施工

安全施工费=直接工程费×安全施工费费率（%）

安全施工费费率（％）=本项费用年度平均支出/（全年建安产值×直接工程费占总造价比例

（％））

4.临时设施费

临时设施费有以下三部分组成：

（1）周转使用临建（如，活动房屋）

（2）一次性使用临建（如，简易建筑）

（3）其他临时设施（如，临时管线）

临时设施费=（周转使用临建费+一次性使用临建费）×（1+其他临时设施所占比例（％））

其中：

①周转使用临建费

周转使用临建费=∑［（临建面积×每平方米造价）/（使用年限×365×利用率（％））×

工期（天）］+一次性拆除费

②一次性使用临建费

一次性使用临建费=∑临建面积×每平方米造价×［1-残值率（％）］+一次性拆除费

③其他临时设施在临时设施费中所占比例，可由各地区造价管理部门依据典型施工企业的成

本资料经分析后综合测定。

5．夜间施工增加费

夜间施工增加费=［1-（合同工期/定额工期）］×（直接工程费中的人工费合计/平均日工

资单价）×每工日夜间施工费开支

6．二次搬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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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搬运费=直接工程费×二次搬运费费率（％）

二次搬运费费率（％）=［年平均二次搬运费开支额/（全年建安产值×直接工程费占总造价

的比例（％））］

7.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

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一次进出场及安拆费×年平均安拆次数）/年工作台班］

8．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

（1）模板及支架费=模板摊销量×模板价格+支、拆、运输费

摊销量=一次使用量×(1+施工损耗)×[1+(周转次数－1)×补损率/周转次数－(1－补损率)50%/

周转次数]

（2）租赁费=模板使用量×使用日期×租赁价格+支、拆、运输费

9.脚手架搭拆费

（1）脚手架搭拆费=脚手架摊销量×脚手架价格+搭、拆、运输费

脚手架摊销量=［单位一次使用量×（1-残值率）/（耐用期/一次使用期）］

（2）租赁费=脚手架每日租金×搭设周期+搭、拆、运输费

10．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成品保护所需机械费+ 材料费+人工费

11．施工排水、降水费

排水降水费=Σ排水降水机械台班费×排水降水周期+排水降水使用材料费、人工费

二、间 接 费

间接费的计算方法按取费基数的不同分为以下三种：

（一）以直接费为计算基础

间接费=直接费合计×间接费费率（％）

（二）以人工费和机械费合计为计算基础

间接费=人工费和机械费合计×间接费费率（％）

间接费费率（％）=规费费率（％）+企业管理费费率（％）

（三）以人工费为计算基础

间接费=人工费合计×间接费费率（％）

1.规费费率

根据本地区典型工程发承包价的分析资料综合取定规费计算中所需数据：

（1）每万元发承包价中人工费含量和机械费含量。

（2）人工费占直接费的比例。

（3）每万元发承包价中所含规费缴纳标准的各项基数。

规费费率的计算公式

Ⅰ 以直接费为计算基础

规费费率（％）=［（∑规费缴纳标准×每万元发承包价计算基数）/每万元发承包价中的人

工费含量］×人工费占直接费的比例（％）

Ⅱ 以人工费和机械费合计为计算基础

规费费率（％）=［（∑规费缴纳标准×每万元发承包价计算基数）/每万元发承包价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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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费含量和机械费含量］×100%

Ⅲ 以人工费为计算基础

规费费率（％）=［（∑规费缴纳标准×每万元发承包价计算基数）/每万元发承包价中的人

工费含量］×100%

2.企业管理费费率

企业管理费费率计算公式

Ⅰ 以直接费为计算基础

企业管理费费率（％）=［生产工人年平均管理费/（年有效施工天数×人工单价）］×人工

费占直接费比例（％

Ⅱ 以人工费和机械费合计为计算基础

企业管理费费率（％）={生产工人年平均管理费/[年有效施工天数×（人工单价+每一工日

机械使用费）]} ×100％

Ⅲ 以人工费为计算基础

企业管理费费率（％）=［生产工人年平均管理费/（年有效施工天数×人工单价）］×100%

三、利 润

利润计算公式

见附件二 建筑安装工程计价程序

四、税 金

税金计算公式

税金=（税前造价+利润）×税率（％）

税率

（一）纳税地点在市区的企业

税率（％）=[1/1-3%-（3%+7%）-（3%+3%）]-1

（二）纳税地点在县城、镇的企业

税率（％）=[1/1-3%-（3%×5%）-（3%×3%）]-1

（三）纳税地点不在市区、县城、镇的企业

税率（％）=[1/1-3%-（3%×1%）-（3%×3%）]-1

附件二

建筑安装工程计价程序

根据建设部第 107 号部令《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发包与承包价

的计算方法分为工料单价法和综合单价法，程序为：

一.工料单价法计价程序

工料单价法是以分部分项工程量乘以单价后的合计为直接工程费，直接工程费以人工、材料、

机械的消耗量及其相应价格确定。直接工程费汇总后另加间接费、利润、税金生成工程发承包价，

其计算程序分为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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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直接费为计算基础

序 号 费 用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备 注

1 直接工程费 按预算表

2 措施费 按规定标准计算

3 小计 ⑴+⑵

4 间接费 ⑶×相应费率

5 利润 （⑶＋(4)）×相应利润率

6 合计 ⑶+⑷+⑸

7 含税造价 ⑹×(1+相应税率)

2、以人工费和机械费为计算基础

序 号 费 用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备 注

1 直接工程费 按预算表

2 其中人工费和机械费 按预算表

3 措施费 按规定标准计算

4 其中人工费和机械费 按规定标准计算

5 小计 ⑴+⑶

6 人工费和机械费小计 ⑵+⑷

7 间接费 ⑹×相应费率

8 利润 ⑹×相应利润率

9 合计 ⑸+⑺+⑻

10 含税造价 ⑼×(1+相应税率)

3、以人工费为计算基础

序 号 费 用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备 注

1 直接工程费 按预算表

2 直接工程费中人工费 按预算表

3 措施费 按规定标准计算

4 措施费中人工费 按规定标准计算

5 小计 ⑴+⑶

6 人工费小计 ⑵+⑷

7 间接费 ⑹×相应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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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利润 ⑹×相应利润率

9 合计 ⑸+⑺+⑻

10 含税造价 ⑼×(1+相应税率)

二．综合单价法计价程序

综合单价法是分部分项工程单价为全费用单价，全费用单价经综合计算后生成，其内容包括

直接工程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措施费也可按此方法生成全费用价格）。

各分项工程量乘以综合单价的合价汇总后，生成工程发承包价。

由于各分部分项工程中的人工、材料、机械含量的比例不同，各分项工程可根据其材料费占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合计的比例（以字母“C”代表该项比值）在以下三种计算程序中选择

一种计算其综合单价。

（一）当 C >C0（C0 为本地区原费用定额测算所选典型工程材料费占人工费、材料费、和机

械费合计的比例）时，可采用以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合计为基数计算该分项的间接费和利润。

以直接费为计算基础

序 号 费 用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备 注

1 分项直接工程费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2 间接费 ⑴×相应费率

3 利润 （⑴＋(2)）×相应利润率

4 合计 ⑴+⑵+⑶

5 含税造价 ⑷×(1+相应税率)

（二）当 C <C0 值的下限时，可采用以人工费和机械费合计为基数计算该分项的间接费和利

润。

以人工费和机械费为计算基础

序 号 费 用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备 注

1 分项直接工程费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2 其中人工费和机械费 人工费+机械费

3 间接费 ⑵×相应费率

4 利润 ⑵×相应利润率

5 合计 ⑴+⑶+⑷

6 含税造价 ⑸×(1+相应税率)

（三）如该分项的直接费仅为人工费，无材料费和机械费时，可采用以人工费为基数计算该

分项的间接费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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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费为计算基础

序 号 费 用 项 目 计 算 方 法 备 注

1 分项直接工程费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2 直接工程费中人工费 人工费

3 间接费 ⑵×相应费率

4 利润 ⑵×相应利润率

5 合计 ⑴+⑶+⑷

6 含税造价 ⑸×(1+相应税率)


